
 

                                                                    

 

 

立法會參考資料  

2008 年 7 月 14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 

 

引言 

這份資料文件告知各委員 ,特區政府擬參與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

的工作，我們準備  –   

( a )  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下稱「財委會」）建議，開立為數 20 億

元的承擔額，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投入支援四川地

震災區重建工作首階段的財政承擔。  

( b )  設 立 「 支 援 四 川 地 震 災 區 重 建 工 作 信 託 基 金 」 （ 下 稱 「 基

金」），作為收取香港特區政府撥款及民間捐款的平台。首階段

先將以上開立承擔額的 20 億元注入基金，並同時收集民間捐

款，支持重建工作。  

( c )  分階段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注資安排會視乎基金使用的情況、民

間捐款的數額、重建工作的項目預算、進度和需要等而決定。初

步估計整體承擔不應超過 100 億元，而在計算私人機構及民間捐

款後，公帑的承擔會少於 100 億元。  

( d )  鼓勵香港的專業及非政府機構參與重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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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災區重建工作的需要  

2 .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 1949 年立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範圍最

廣、救災難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災區急需協助。據國務院抗震救災總

指揮部報告，截至 7 月 10 日中午，地震已造成 69  197 人遇難，374  176
人受傷，  18  377 人失踨，累計受災人數超過 4  624 萬人；地震影響範圍

廣大，災區總面積 44 萬平方公里，重災區面積達 12 .5 萬平方公里，四

川、甘肅、陝西、重慶等省 (區、市 )的 417 個縣、 4  656 個鄉 (鎮 )、47  
789 個村莊受災。單在四川省的受災面積便達 25 萬平方公里，重災區面

積 10 萬平方公里，倒塌房屋、嚴重損毀不能再居住和損毀房屋涉及近

450 萬戶，北川縣城、汶川縣及映秀鎮等部份城鎮幾乎夷為平地。損毀高

速、幹綫及農村公路 2 .2 萬公里，損毀橋樑 940 座，震央中心地區周圍

的 16 條國道省道幹綫公路和寶成綫等 6 條鐵路中斷 1。  

3 .  四川地震災區急需支援，包括—  
 

( a )  提供受災群眾的臨時住所，包括帳篷、活動板房、過渡簡易房

等，力爭盡快實現轉移群眾每戶有一處臨時居所；  
 
( b )  解決災區群眾的基本生活，包括提供災區急需的棉被、衣物、

食品、飲用水以及灶具、床等生活物品；  
 

( c )  協助災區恢復重建，包括災區民房重建、基礎設施修復等；以

及  
 

( d )  協助災區恢復和發展經濟，提供經濟合作、技術指導等。  
 

4 .  地震的災後重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並且需時至少數年。評估

和規劃正在進行中，由於受災情況嚴重，估計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援。整體

                                                                                                                                                                              

1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魏宏於 2 0 0 8 年 7 月 6 日會見香港特區立法會四川災區訪問

團時談及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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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安排是通過中央及地方的財政投入，支援有關的工作。初步估計四川

地震災區重建所涉及的財政開支超過 1 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該省 2007
年全省財政 12 年總收入。四川省政府初步計劃，在重建方面，優先重建

關係民生的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務設施 2，例如—  

( a )  重建 350 萬套農村居民住房、100 萬套城鎮居民住房；  

( b )  加快學校、醫院等公用設施的重建。全面恢復市縣鄉村四級基

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全省將規劃重建校舍面積 1  800
萬平方米，規劃重建衞生機構 1 .1 萬餘個，重建面積 700 多萬

平方米；  

( c )  重建 15 條國省幹綫公路 4  290 公里，其他重要經濟幹綫 715
公里、農村公路 2 .2 萬公里；及  

( d )  合理佈局市縣鄉村四級文康體育設施的重建。  

特區支援工作的初步建議內容  

5 .  香港特區回歸祖國十一年，一直得到中央及各級政府的大力支

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及保持特區安定繁榮。基於「一方有難，八方

支援」的精神，香港特區會積極參與災後重建的工作，但會量力而為，從

具體項目著眼。我們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緊密聯絡，並已向中央政府反映

香港社會積極參與支援重建工作的熱切期望。行政長官剛於上月 27 至 29
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四川訪問災區，並與四川省有關部門商討香

港特區參與災區重建工作的機制和相關安排。與中央和四川省溝通後，我

們知悉四川省初步考慮請港澳兩個特區  —  

( a )  在四川省嚴重受災縣，協助重建公共服務設施，例如學校、醫

院、殘疾人復康中心、敬老院、孤兒院、婦幼保健院以及文化

體育等設施；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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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重點援助四川省災區的基建，包括道路、橋樑等項目；及  

( c )  參與臥龍大熊貓保育區的災後重建。  

此外，特區在不同的災後支援服務方面，例如醫療和復康服務，情緒支援

和輔導服務，以及其他專業培訓等，都可以按災區的實際需要提供協助。  

6 .  香港特區政府原則上同意四川省上述的建議，並會與四川省政府

跟進具體工作的範圍、方式、內容及優先次序。就上文 5 ( a )段提及的支

援範疇，經初步溝通，較可行的方向是香港在四川省政府指定受災較嚴重

的縣市，以個別項目的形式，分階段協助重建公共服務設施，重點包括醫

院和學校等。我們會與川方跟進相關的細節，包括具體項目的內容，地點

和費用估算等。就 5 ( b )及 ( c )段提及的支援工作範疇，我們會進一步與川

方商討具體的細節。  

7 .  初步估計，特區參與災後重建的時間約三至五年。重建項目越早

動工完成，越能紓緩災區居民的迫切需要。香港特區宜盡早作好準備，早

日落實特區參與重建的方案及成立基金，好讓香港的專業和非政府機構能

夠及早了解特區政府在支援重建方面的政策方向，並考慮如何參與有關的

工作。早日成立基金，亦有助香港特區配合整體重建計劃。  

8 .  為更有效統籌特區參與災後重建的工作，特區政府將會與四川省

政府建立聯絡機制。四川省將會由一位副省長牽頭，由省發展改革委員

會、省港澳辦等單位參加。而香港特區方面，則由政務司司長牽頭，聯同

有關政策局 /部門，與川方一起組成「災後重建川港聯絡協調小組」，落

實香港特區參與災後重建的具體項目。  

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  

9 .  不少在香港的志願機構均已積極參與抗震救災的工作，服務包括

緊急物資、醫療衛生援助、心理輔導、臨時住房、公共設施重建、協助恢

復農業生產、社區備災和設立地區辦事處等。但長遠而言，特區參與災區

重建的工作涉及不同範疇的專才及資源，需要設立一個統籌及協調機制，

以便更有效調配工作及資源，配合災區重建的需要。爲此，我們已成立一

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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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督導委員會」)，負責督導和統籌香港特區政府支援四川地震災

區重建的工作；聯繫內地相關對口部門；以及參與災後重建川港聯絡協調

小組工作。成員包括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首長。督導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和

成員名單載於附件一。 

10 .  支援重建涉及專業和繁重的具體執行工作。督導委員會將參照上

文第 5 段四川省建議的具體支援重建安排和任務，以及受災地區的需要，

設立專門的工作小組，以「政府牽頭，全民參與」的方式，凝聚社會各界

的力量並具體推進個別專項的統籌和執行等方面的工作。初步計劃在督導

委員會下設立五個工作小組，專責不同的工作範疇，最終的方案還需待特

區支援重建的方式和内容進一步確定後才能決定  —  

( a )  工程小組：由發展局牽頭，協助當地政府擬訂重建的規劃，並

協助進行基礎和社區設施的重建工程，包括在規劃、工程、建

築設計、環境生態復修、測量和施工等方面提供技術支援。  

 由發展局發起，連同建造界團體組成的「香港建造界 5‧12 重

建工程聯席會議」及多位相關專業界別的立法會議員 3，已在 6
月 12 日召開會議，並已展開了開發網站，徵集專業人士做義工

的前期工作。聯席會議亦邀請了幾位退休的前工務局局長 /常任

秘書長擔任顧問，為日後重建工作提供管理方面的意見。  

( b )  醫療衛生復康工作小組：由食物及衞生局牽頭，協助提供災後醫

療和復康服務、義肢的提供 /安裝和使用訓練、災區衞生設施、

以及相關的技術支援等。  

                                                                                                                                                                              

3 十個參與的商會 /專業團體分別為香港建造商會、香港機電工程商協會、香港機電工

程商聯會、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規劃師

學會、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參與聯席會議的立

法會議員為何鍾泰議員、劉秀成議員和石禮謙議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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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民政工作小組：由民政事務局牽頭，主要負責接受和統籌來自社

會團體 /人士捐獻予受災地區的物資和金錢。來自社會團體 /人士

的捐款將注入擬議的基金，而有關捐款亦可在報稅時申請扣除。

工作小組亦可為文化 /體育服務設施提供適當的支援及協助。  

( d )  社會工作小組：由勞工及福利局牽頭，在有需要時，透過非政府

機構，協助為災區有特別需要的居民，例如孤寡老弱者或傷殘人

仕提供情緒支援和輔導服務（主要是透過訓練內地有關同工或經

驗分享）。  

( e )  教育及人才培訓小組：由教育局牽頭，按有關地區的需要，為災

區學校提供教育上的支援和協助，包括為重建校舍提供支援和添

置教育器材，與及加強香港學校與四川省災區學校在專業知識、

技術支援，以及教師培訓等方面的交流。  

11 .  考慮到有關支援工作涉及的工作量和專業技術要求，督導委員會

希望能夠盡量利用本港一些有組織和規模的專業團體及非政府機構，承辦

個別項目的執行工作。各工作小組會由有關的政策局牽頭，成員可按需要

包括各政府有關部門、非官方人士例如有關界別的專業人士或機構代表。

工作小組會聯繫內地相關對口的部門或機構，以推展香港特區支援重建工

作。  

12 .  在支援重建基礎建設項目方面，我們建議引入香港的規劃和管理

經驗，專業技術的意見和對項目的監督和驗收的安排。由香港特區政府斥

資的重建項目，無論是經委託香港的專業和非政府機構執行，或與內地政

府機關和有關機構合作落實，都應參考下列的原則 :  

( a )  有明確的項目清單，表明個別工程的地點、規模、範圍、預算

費用和受惠人數等 ;  
 
( b )  項目的技術標準要符合內地的法規及有適當的監察機制 ;  

 
( c )  項目撥款的發放將參考本港按工程進度的做法，但會靈活地滿

足啟動工程所需的前期撥款。  
 

上述工程項目的資料和進度將定期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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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財政影響   

13 .  考慮上述第 5、6 段建議特區參與重建的工作涉及不少的基建及

其他硬件設施，估計需要一定數額的財政開支。我們建議：  

( a )  考慮到災區重建所需的整體開支、特區參與重建的方式及財政

負擔能力，及在不會影響改善香港的經濟民生工作的大前提

下，向財委會建議開立爲數 20 億元的承擔額，作爲特區投入支

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首階段的財政承擔。  

( b )  由於重建工作刻不容緩，我們計劃在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下稱

「法團」 ) 下成立一個「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

金」，首階段先將以上開立承擔額的 20 億元注入基金，以支援

災區重建工作。  

( c )  基金會由法團出任其信託人，除政府撥款外，亦可接受私人機

構 /市民大衆的捐款。  

( d )  以後的撥款和注資財政安排，特區政府會量力而為，按實際情

況，以及會視乎民間捐款的數額、重建工作的項目預算、進度

和需要。我們會因應情況，評估下一階段的撥款需要，並會定

期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匯報最新的工作進度及基金運作情況。

初步估計整體承擔不應超過 100 億元，而在計算私人機構及民

間捐款後，公帑的承擔會少於 100 億元。建議基金的目的及運

作機制要點，載於附件二。  

14 .  上文第 10 段所述的工作小組會就各項協助重建工作相關的基金

撥款資助安排，向督導委員會作出建議，包括  –  

( a )  直接從基金撥款給特區政府在個別大型重建項目的承辦單位，配

合內地政府機關一起落實有關項目；  

( b )  委託專業團體及非政府機構，推行個別重建或支援項目；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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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參考賑災基金的做法和撥款準則，容許本港個別專業團體及非政

府機構 (不包括內地部門或機構 )就協助災區重建計劃向基金申請

撥款。  

督導委員會會就基金發放款項作支援災區重建用途的政策和行事方式作決

定、議決撥款指定受助者的具體數額，以及監察使用撥款的情況。  

15 .  特區支援重建工作涉及的金額不少，為確保重建工作有效推行，

基金的款項用得其所及到位，資金的使用需要嚴謹的監管。督導委員會的

職能包括督導和統籌香港特區政府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的工作，以及聯

繫內地相關對口的部門，以推展有關工作。督導委員會將會負責整體支援

工作的督導和統籌，其下設的工作小組，會與相關的專業界別和民間組織

建立聯繫，協助處理個別支援項目的計劃、推行和監督等方面的具體工

作。如工作小組委託或資助非政府機構協助推行個別的重建項目，有關機

構須每年向工作小組提交獨立核數師報告及工作進度報告。有關的機構並

須與四川省相關部門 /機構簽訂合作協議，並依照內地相關法規和監管程

序推展工作。督導委員會會與四川省相關的監管部門維持緊密聯繫，確保

有關的工作項目能夠同時嚴格按照內地相關的監管制度管理。  

16 .  此外，按照《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香港法例第 1044
章）《條例》的規定，法團經審計的帳目報表一份，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

告，以及法團就經審計帳目報表所涵蓋的期間的基金管理所作的報告，須

不遲於法團從審計署署長接獲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就該報表作出的報告後

的 3 個月，呈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有關報告會包括基金的審計帳目。  

公務員影響  

17 .  有關政策局／部門會盡量調配內部資源，以應付因上述支援四川

地震災區重建工作及設立基金而增加的工作量。我們會因應實際工作量進

一步評估人手的需求；並在有額外人手需要時，按既定程序作出處理，而

有關財政承擔將由基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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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 

18 .  建議對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有關的重建

工程有助推廣香港專業服務界 (包括建造界等 )的先進經驗。  

19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和第 1 0 6 ( 2 )條。根據

《基本法》第 1 0 6 ( 2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

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律政司的意見，按照有關條文，特區可

自行決定如何處置和運用特區的財政資源和收入，以支付特區的財政開支

(包括任何特區認為合適作出的捐贈 )。第 1 0 6 ( 2 )條並不排除特區向其他

人士施以善行 (例如自行向境外人士或機構提供賑災援助 )。因此，特區自

行決定運用財政資源向內地提供災後支援，以及建議成立的基金，符合

《基本法》第 1 0 6 ( 2 )條的規定。  

公眾諮詢  

20 .  為協助立法會議員掌握撥款的重要性及重建工作規模的龐大，我

們安排了立法會組織考察團，於７月 4 至 6 日到四川災區考察。我們計

劃在本年 7 月 14 日向財委會簡報香港特區政府參與支援重建工作的計劃

和相關的財政安排，徵詢委員的意見；並在 7 月 18 日的財委會上提交撥

款建議。  

宣傳安排   

21 .  在向財委會提交撥款建議時，我們會發出新聞稿，簡介特區政府

的建議。我們亦會在基金正式成立後，就基金運作模式及公眾參與作進一

步宣傳。  

 

背景 

22 .  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特區政府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獲立法會

財委會批准追加撥款 3 億 5 ,000 萬元，向賑災基金注資。至 7 月 7 日

止，賬災基金已累積撥款超過 3 億 3 ,300 萬元予中央抗震救災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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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汶川縣映秀鎮抗震救災指揮部、愛德基金會、香港紅十字會、施達基

金會、香港樂施會及香港世界宣明會，作為緊急救援之用。民政事務總署

於本年 5 月中旬設立了一個渠道，讓市民將捐款存入「民政事務局局長法

團  –  捐款」指定戶口，迄今共收到超過 1 億 7 ,290 萬元捐款，當中已撥

款 1 億 7 ,000 萬元予五個救援機構，分別是香港紅十字會、香港世界宣

明會、香港樂施會、香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救世軍，用於四川地震的

緊急賑災工作。此外，據我們了解，中聯辦和香港五個主要志願機構（即

香港紅十字會、香港樂施會、香港世界宣明會、香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

救世軍）在同期共籌得超過 22 億元賑災款項。  

23 .  賑災基金只用於賑濟在香港以外地區發生的災禍，並不包括災區

重建。上文第 22 段提及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  捐款」指定戶口捐款

也不容許本港個別志願機構或專業團體就協助災區重建計劃申請撥款。鑑

於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的獨特性，我們認為在法團下成立特定的基

金為最有效推展香港特區支援重建工作的方法。  

24 .  消防處、衞生署、政府飛行服務隊、食物環境衞生署、水務署及

醫院管理局共 136 人，曾先後前往災區，在搜救和環境衞生控制方面提

供支援，以及為災民提供醫療支援、手術、精神心理輔導及復康治療服

務。  

25 .  在中央層面，除了早前安排的 250 億人民幣緊急救援資金外，中

央財政擬額外安排 700 億人民幣，建立災後恢復重建基金，明後年繼續

作出相應安排。在地區層面，根據本年 6 月 11 日國務院發佈的《汶川地

震災後恢復重建對口支援方案》（下稱《對口支援方案》），中央將會建

立對口支援機制，以加快重建工作。東部和中部地區共 18 個省市將會對

口支援四川省 18 個重災縣市。而未納入對口支援的受災縣（市、區），

則由所在省政府組織本省範圍内的對口支援。按照《對口支援方案》的指

示，各支援省市對口支援實物工作量按不低於本省市上年地方財政收入的

1%考慮。然而，上述對口支援安排不適用於香港、澳門兩個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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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澳門特區政府表示，將於未來五年的財政預算中，列支專項資

金，用於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恢復工作，並會由社會文化司司長主持一

個協調小組，與四川省政府對口，協調澳門對四川援助支援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零八年七月  
 



 

 

 

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  

 

職權範圍  

 
( 1 )  督導和統籌香港特區政府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的工作  
 
( 2 )  聯繫內地相關對口的部門，以推展香港特區支援重建工作  
 
成員  

 
政務司司長  (召集人 )   
財政司司長   
教育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發展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  
政府新聞處處長  
行政署長  
 

備註：其他政策局/部門及增補委員的代表按需要出席。 

 
 

 

 

附件一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的目的和運作機制 

 

基金的設立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下稱「基金」）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香港法例第 1044
章）（下稱《條例》），以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下稱「法團」）作為受

託人，藉信託契約而成立的一個信託基金 1。基金由政府的撥款和民間的捐

款組成。基金信託契約將列明基金的目的 /用途和運作機制。  

目的 

2. 受託人須在「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督導委員會」（下

稱「督導委員會」）指示下，將基金用作以下支援四川汶川地震災區重建

工作的用途  –   

 

(a)  在四川省嚴重受災縣，協助重建公共服務設施，例如學校、醫

院、殘疾人復康中心、敬老院、孤兒院、婦幼保健院以及文化

體育等設施； 

(b)  重點援助四川省災區的基建，包括道路、橋樑等項目； 

(c)  參與臥龍大熊貓保育區的災後重建； 

(d)  香港特區參與的支援服務，例如醫療和復康服務、情緒支援和

輔導服務，以及其他專業包括教師培訓等；及 

(e)  任何與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相關，並經督導委員會同意推行

的支援工作（例如社區物資支援）。 

 

                                                                                                                                                                              

1   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第 8  條，法團如事先獲行政長官批准，則可接受

信託。  

附件二  



 

 

 
2

基金的管理 

3. 督導委員會會就基金發放款項作支援災區重建用途的政策和行事

方式作決定、議決撥款指定資助單位(包括獲直接撥款的承辦單位，及受

委託推行個別項目的專業團體及非政府機構)的具體數額，以及監察使用

撥款的情況。基金可接受市民大衆的捐款，並容許本港個別專業團體及非

政府機構 (不包括內地部門或機構)，就協助災區重建計劃向基金申請撥

款。督導委員會下會設立工作小組，專責不同的工作範疇。  
 

帳目 

 

4. 基金下會設立多個專項賬目，分別發放經由各相關政策局牽頭的

工作小組審核和由督導委員會批准的款項。各相關政策局將負責其牽頭的

工作小組的專項帳目的管理、審核和滙報，以及回答立法會的提問和公眾

查詢。 

 

5. 按照《條例》的規定，法團經審計的帳目報表一份，連同審計署

署長的報告，以及法團就經審計帳目報表所涵蓋的期間的基金管理所作的

報告，須不遲於法團從審計署署長接獲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就該報表作出

的報告後的 3 個月，呈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有關報告會包括基金的

審計帳目。  


